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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電　話：　　　　　　　


手　機：　　　　　　　


傳　真：　　　　　　　





管線機構：　　　　　　　　　　　　　　　　　(機構單位全銜)


管線機構聯絡電話(含分機)：　　　　　　　　　


報備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搶修時間：　　年　　月　　日　　時起至　　月　　日　　時止(連續性施工)


　　年　　月　　至　　月　　日(每天   間   時至   時止)(時段性施工)


搶修地點：新北市　　區　　路　　段　　號至　　號(　　線縣道　　k+　　~　　k+　　)


搶修原因：　　　　　　　　　　　　　　　　　　　　　　　　　　　　　　　　　　　　　


備註：　　　　　　　　　　　　　　　　　　　　　　　　　　　　　　　　　　　　　　　





12.20緊急搶修報備單(本報備單為路權機關為工務局填寫之範本，如路權機關為○○區公所請自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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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施工時請確實做好交通維持措施，並遵守交通規則，保持公共安全。


施工前需先電告並傳真緊急搶修報備單至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挖掘管理科，傳真電話02-22253401，聯絡電話02-22253299分機628~642(如遇非上班日請以E-mail方式通報，並於上班日上午12時前向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挖掘管理科承辦人確認)，另請通報轄區警察分局報備。


傳真後請於施工3日內至本府工務局補辦申請許可。未依前述規定辦理或經查非屬緊急搶修工程者，視同擅自挖掘道路，並依相關規定核處。


管溝施工後回填之修復方式原則如下：


(1)、管溝上方回填AC厚度：20cm


(2)、路面AC修復長度：管溝所佔之車道縱向前後加2.5m


(3)、路面AC修復寬度：管溝所佔之車道全幅寬


另如於路口者，請先行電話確認修復方式。如未依規定修復者，將依法予於裁罰，並限期改善；並請於後續辦理路面修復前須以電話(119)或傳真(89510905、89510906)方式告知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另如路權機關為○○區公所，請逕向該所報備並依上開注意事項辦理。
































*傳真另附申挖地點圖(或在以下空白處繪圖)








